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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18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孟繁昌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豫 1282

环罚决字〔2023〕77号），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本案事实。1.客观事实：2023年 2月 28日，

申请人工人清理沉淀池，用 2寸的抽水小泵，安装长 6米左右的

2寸塑料管，抽沉淀池上层清水不到 10分钟。上级检查组发现并

提出这是违法行为后，申请人立即撤走了水泵及塑料管，并对泄

露到干渠内的微量积泥及时进行清扫恢复。清水经申请人后院，

漏到院外已报废多年的灌渠干沟内，留有约 1米宽 20米长像纸一

样厚薄的尘泥痕迹。2.认定事实：被申请人认定事实分三个阶段，

两种认定。一种是认定申请人私设暗管。一个阶段是 2023 年 3

月 3日，对甲公司行为的认定，拟罚款 X万元；另一个阶段是 2023

年 6月 13日，申请人提出甲公司已经不复存在后，被申请人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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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6 月 13 日申请人存在前述私设暗管行为，拟罚款同上。

因 2023年 6月 13日申请人已经停产，不存在违法行为，被申请

人又对 6月 13日的听证告知书、责令纠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作了补

充说明，改为违法时间为 3月 2日。另一种是案涉行政处罚决定

书认定申请人行为为部分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。

二、申请人不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违法行为，不应行政

处罚。1.申请人的设施运作正常，不存在任何设施不能正常运行

问题。申请人的烘干机除尘系统的沉淀池为三级沉淀，主要用于

清除烘干砂子尾气中的微量的尘土。平常购买的沙子都是用水清

洗过的水洗沙，里面根本不含重金属等有害杂质。申请人的工艺

流程不存在排放废水问题，相反还需要补充水。申请人的所有设

施运转正常，不存在不能正常运行问题。

2.申请人没有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篡

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

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。申请人没有私设暗管，拉的塑料管

不是暗管，是在地面上明设的管道；申请人没有排放水污染物，

申请人的工艺流程中没有排水，系封闭运行的系统，还需要补水，

不存在排水问题；申请人临时排水并不是为了逃避监管；申请人

没有把水排至厂外，只是在厂内浇树渗漏到厂外极少一部分，没

有造成任何污染，申请人排放的部分水污染物达标；申请人主观

上没有处置废水的故意，只是利用沉淀池清水浇厂区里小树。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私设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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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等方式是为了逃避监管，目的是排放水污染物，本案并非如此。

申请人的烘干系统及除尘系统是采用天然气烘干机，烘干温度高

达 1000度，循环水蒸发量大，沉淀池平时是经常要补水的，根本

不外排，公司自成立以来也从来没有外排过。综上，申请人不存

在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不应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三、即便认定申请人存在违法行为，也属于违法行为轻微并

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符合不予处罚的情形；即便按照

一般违法，申请人也属于初次违法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，

符合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。1.即便申请人抽水不到 10分钟、浇花

浇树浇草冲洗厂内路面，部分水流至厂外的行为为轻微违法行为，

根据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》第八条第一

项第 1目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

处罚”，也应当不予处罚。2.即使认定申请人的行为为一般违法，

也是初次违法，危害后果可以忽略不计，并且及时改正拆除了排

水设施，属于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。

四、按照我国相关政策，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

改正的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，对申请人应当不予处罚。《中共中

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》第十三项完善监管

执法体系规定：“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，推行告知、提醒、

劝导等执法方式，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

不予行政处罚。”申请人完全符合前述意见的规定，应当不予行政

处罚。



4

五、原行政处罚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，程序违法取得的证

据，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。1.2023年 6月 13日重新立案，不

能适用此前的证据作为重新立案行政处罚的依据。本案所涉行政

处罚的绝大部分证据，包括现场勘验、询问笔录、鉴定意见等，

均系 2023 年 6月 13日重新立案之前获得，系先取证后立案，不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。2.

询问笔录上记录清理沉淀池是 2月 7日，与实际不符合，实际为

2月 28日，详见值班记录以及申请人法定代理人的说明。3.取样

地点错误，样品与结论不一致，取样及鉴定意见程序违法。检查

（勘查）时间为 2023年 3月 2日 15时 0分至 16时 10分的笔录

上记载的取样是采集沉淀尘泥样一个，当时申请人也参与取样，

位置是申请人厂院子内的已经干了的尘泥，而检测报告上取样点

是水磨除尘器沉淀池。取样地点明显不一致，况且明明取的是粉

样，而检测报告上却是废水样。4.现场勘验程序违法。现场勘验

没有测量外排面积，没有测量沉淀池水的容积，没有测量塑料管

的长度，没有测量排水口到厂区外的长度和宽度，没有测量外排

的过水面积，过水面积 20米 x1米仅仅是目测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没有违法行为，不应行政处罚，即便按照

有违法行为也符合不予处罚或者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，请求撤销

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

准确，程序合法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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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、法律依据

2023年 3月 2日，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执法人员在

检查时发现，该公司旋风式水幕除尘器工段沉淀池设置有一条直

径 2寸的外排管道将除尘器的循环水私自外排至该工段西墙外干

渠内，现场有长约 20米，宽约 1米的尘泥排放痕迹，涉嫌私设暗

管排放水污染物。2023年 3月 3日，下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

定书》（豫 1282 环责改字〔2023〕28号），5月 11日下达《行

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豫 1282环罚告字〔2023〕36号）。

5月 23日，申请人提交听证申请，称该公司在接受调查时提供的

信息是 2020年 4月变更前的信息，导致案件退回重新补充调查。

6月 15日，该公司负责人配合执法人员进行重新调查，根据灵宝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的公司信息变更相关材料，证明该公司名

称由甲公司变更为某公司，灵宝分局执法人员决定对申请人涉嫌

通过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重新立案查处。7 月

25 日，重新下达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豫 1282 环

罚告字〔2023〕64 号），拟对申请人处以 X 万元罚款，7 月 30

日，申请人提交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，后提出延期听证。9 月 4

日，我局组织召开听证会。

根据听证会结果，经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办公会研究，

认为申请人主观上对相关法律法规认知不足，违法排污行为没有

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，但客观上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依据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规定，应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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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参照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

罚》裁量基准的规定，重新认定违法事实为“部分处理设施不能正

常运行”，对申请人处罚款 X万元。

二、申请人复议请求不能成立

（一）申请人称“不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违法行为，不应

行政处罚”的主张不能成立

1.经查阅申请人环评资料，其废水处理工艺流程为经三级沉

淀池沉淀后循环利用，沉淀池污泥定期清理，申请人的烘干机除

尘设施为旋风式水幕除尘器，除尘器内废水应当进入沉淀池沉淀

后回用，其污染防治设施不仅包含除尘器等设备，还包括配套的

三级沉淀池以及回水管道。2023年 3月 2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

检查时发现申请人利用一根 2寸管道，将沉淀池内废水泵至厂外，

已构成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行为。

2.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》

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：“暗管是指通过隐蔽的方式达到规避监管目

的而设置的排污管道，包括埋入地下的水泥管、瓷管、塑料管等，

以及地上的临时排污管道。”在认定“暗管”时，应作广义理解，而

不应局限于“埋入地下”或者“暗藏”的排污管道，也包括地上的临

时排污管道或其他未经依法申报的管道。此外，被申请人在发现

上述违法行为后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申请人除尘器沉淀池内

废水进行取样检测，结果显示废水中含有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及

氨氮等污染物，申请人明确说明其工艺流程中没有排水环节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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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2月 28日却利用长约 6米的 2寸管道，将沉淀池内水污染物排

放，申请人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三十九条规定。

3.申请人称其只是利用沉淀池清水浇厂区里小树，主观上没

有处置废水的故意。但根据环评要求，其废水应当经三级沉淀池

沉淀后循环利用，废水用于浇树本身就属于偷排废水逃避监管的

行为，其行为已构成违法。被申请人委托检测其废水中所含的特

征污染因子未超过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9-1996）规定

的排放标准，经申请人集体研究决定，已对其偷排废水的行为进

行了从轻处罚。

（二）申请人称其“初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，符合不予处罚的情形”的理由不能认同

申请人利用长约 6米，直径 2寸的塑料管道私自排放除尘器

沉淀池内废水的行为，已经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

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其私设暗管排放污染物行为也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三项：“企业事业单位和

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除依照有关

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情节较

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：（三）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

灌注或者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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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”之规定，符合移送公安机关行

政拘留条件。因此，该公司认为其违法行为轻微无法律依据。

（三）申请人称“原行政处罚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”理由

不能成立

1.2023年 3月 2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涉嫌私设暗管排放水

污染物行为进行立案查处，但因申请人提供过期的营业执照，导

致案件因主体错误退回重新调查。6月 13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并重新制作调查询问笔录，因部分

证据灭失，因此将 2023年 3月 2日调查情况作为申请人违法证据

使用，立案程序以及案件证据使用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相关规定。

2.2023年 3月 3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对申请人法定代表

人张某调查询问中，其表明治污岗位工作人员在 2023 年 2 月 7

日清理旋风式水幕除尘器沉淀池的尘泥时，用水泵抽沉淀池上部

分浮水时带走部分尘泥造成除尘器工段西墙外正西干渠尘泥污

染，以上事实有 2023年 3月 3日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调

查询问笔录为证。申请人辩称清理沉淀池时间实际为 2月 28日，

与实际不符合所提供的“值班记录以及申请人法定代理人的说明”

证据不能自证。

3.2023年 3月 3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委托河南 X公司对外

排尘泥进行取样检测，取样过程中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张某在场陪

同，检测结果显示外排尘泥为一般 I类工业固体废物，也已向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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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，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为证。

后经调查，其造成尘泥外排系因申请人工作人员在 2023年 2月 7

日清理旋风式水幕除尘器沉淀池的尘泥时，用水泵抽沉淀池上部

分浮水时带走部分尘泥造成的，因外排废水已流失，故被申请人

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申请人沉淀池内废水进行取样检测，主要

证明废水所含污染物种类及浓度。

4.2023年 3月 2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现场检查时，申请人

法定代表人张某全程陪同，并对检查结果签字确认，以上事实有

2023年 3月 2日现场检查（勘察）记录为证，足以证明执法人员

所取得的证据合法性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程

序合法，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正确，量罚裁量适当，应

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查：申请人位于灵宝市 X镇，主要从事干混砂浆生产、销

售，厂区配套建有一个三级沉淀池用来收集水幕除尘器中含微小

砂石颗粒的废水，沉淀后上层的清水循环利用。2023 年 2 月 28

日，申请人职工用水泵通过塑料管抽取沉淀池上层清水给厂区内

树木浇水，流经厂区后院，流到厂区外一条废弃的干渠，干渠内

留有一条约 1米宽长约 20米的尘泥痕迹。3月 2日，市生态环境

局灵宝分局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检查时发现该问题，3 月 3 日

以申请人涉嫌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立案，3月 8 日，市生态环

境局灵宝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，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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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排水各项指标未超过规定标准。3月 10日，经市生态环境局灵

宝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确认，申请人违法行为已整改。5月 11

日，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向申请人送达罚前告知，拟以私设暗

管排放水污染物对甲公司罚款 X 万元。申请人提出甲公司已于

2020年 4月变更为某公司，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执法主体错误。

6月 13日，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重新立案调查。市生态环境局

于 9月 4日上午召开听证会，下午召开行政处罚集体讨论会，重

新认定申请人违法事实为“部分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”，拟罚款

X万元，提请局长办公会研究。9月 12日，市生态环境局召开重

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会，得出结论性意见：决定对申请人私设暗

管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X万元。10月 31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

行政处罚决定，以部分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对申请人罚款 X万

元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

规定：“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法行为的事

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”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违

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

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

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

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”第五十四条规定：

“除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，行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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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，

必须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调查，收集有关证据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

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调查并收集对

当事人不利以及有利的证据，亦应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情节、

主观过错、危害后果等因素，最终依法客观公正的作出具体行政

行为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客观上存在利用水泵通过地上临时塑料管将

水幕除尘器配套的沉淀池中的水排向厂区并流到厂区外的事实，

但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、程序违法，

裁量不当等问题：

一、关于违法事实认定方面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“禁止利

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

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

物。”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》

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暗管是指通过隐蔽的方式达到规避监管目的

而设置的排污管道，包括埋入地下的水泥管、瓷管、塑料管等，

以及地上的临时排污管道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的水幕除尘器配套的

沉淀池有一条塑料管向外排水，被申请人自 3月 3日立案，到 8

月 25日作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均认定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为“私

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”，9月 4日行政处罚集体讨论会议认定申请

人违法行为为“部分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”，9月 12日重大复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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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集体讨论会议认定申请人违法行为为“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

物”，10月 31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申请人违法行为

为“部分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”，反复变更，系事实认定不清。

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除尘器、三级沉淀池以及回水管道等设施不

正常运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系事实认定错误。

二、关于执法程序方面

（一）听证程序方面。《河南省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三十

二条规定：“听证结束后，听证主持人应当依据听证情况制作听证

报告，说明听证的基本情况以及处理意见和建议，连同听证笔录

报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。”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执法机关应当

根据听证笔录，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，依法作出决定。”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于 9 月 12 日召开的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会议记录显

示：“结论性意见：决定对某公司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

法行为处罚款 X万元。”，于 9月 13日作出听证报告。听证报告

在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会议作出决定性意见之后作出，违反上

述规定，属程序违法。

（二）案件集体讨论方面。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五

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

罚的，作出处罚决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

定。”9月 12日，被申请人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会议记录显示，

会议得出结论性意见：决定对申请人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的环

境违法行为处罚款 X万元。而被申请人 10月 31日作出的最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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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决定以“部分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”对申请人进行处罚，没

有采纳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性意见，属程序违

法。

三、关于处罚裁量方面

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“违法行为轻微

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

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

罚。” 第五十三条第二项规定：“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

政处罚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”本案中，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 2023

年 3月 2日现场检查发现申请人涉案排水行为，3月 10日经市生

态环境局灵宝分局复查，确认申请人水幕除尘工段沉淀池外排水

管道已拆除，外排淤泥已清理，违法行为已改正。市生态环境局

灵宝分局 6月 20 日作出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、8 月 25 日作出的

调查情况报告中均认定：鉴于该公司所排废水为尘泥水，经委托

检测，结果特征污染物均未超过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

8978-1996）一级标准，未对环境造成影响。被申请人 9月 4日行

政处罚集体讨论会议记录、9月 12日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会议

记录、9月 13日听证报告中均认定：该公司主观上对相关法律法

规认知不足，因生产工艺废水污染物种类少浓度较低，其违法排

污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。申请人符合《生态环境行政

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免予处罚情形，应免予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不清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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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违法、裁量不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四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豫 1282环罚决字

〔2023〕77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3月 26日


